
《瓮安县建中镇白沙村村庄规划》（2021-2035 年）

村庄规划管制说明

一、生态保护红线

白沙村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277.77 公顷。生态

保护红线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管理，应以自然保护为主要

功能导向，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白沙村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678.55 公顷，

耕地保有量为 734.18 公顷。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严格

按照《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

管理，严格限制建设，严格禁止各类非农占用行为。一般建

设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确实难以避让，

经论证确需占用，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稳定”

的要求进行补划。

三、村庄建设边界

白沙村村庄建设边界划定面积为 120.12 公顷。村民建

房或其他用地建设应优先向村庄建设边界内聚集。

四、安全和防灾减灾

白沙村域河流防洪按 10 年一遇标准设防。

白沙村一般建筑物按六度设防，中小学幼儿园、养老院、

卫生室、卫生院等重要建筑物按七度设防。所有新建、扩建

和改建的建设工程必须满足抗震设防要求。公共停车场、活



动广场、学校操场等开阔空间作为避震疏散场所，并设标牌

管理。

在白沙村委会设微信消防站，设消防值班室，配通信设

备和手抬机动泵、水枪、水带、灭火器、消防斧、消防钩和

消防安全绳等消防工具。在较大的自然村组设微信消防站，

配手抬机动泵、水枪、水带、灭火器、消防斧和消防安全绳

等消防工具。

村民应安全用火用水用电，定期排查水、火、电隐患，

随时关注当地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做好防灾减灾准备。

村民应提高防火意识，严控火源火种上山。

五、历史文化保护

白沙村涉及的历史文化保护要素主要为古树大树名木，

共 17 棵。

农民集体所有的古树名木大树，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

小组负责养护。

古树名木实行一级保护，大树实行二级保护；古树名木

的保护范围为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 5 米，大树的保护范围

为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 3 米。

禁止砍伐、擅自移植、剥皮，掘根，向大树灌注有毒有

害物质等损害古树名木生长的行为；禁止在古树名木大树保

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建(构)筑物，硬化地面、擅自敷设

管线、架设电线、挖坑取土、使用明火、倾倒（堆放）垃圾



等危害古树名木大树的行为。

六、农房建设

建房区域：村民新建、改建、扩建住房的，应当在宅基

地建设范围内选址，重点在现有宅基地存量上作文章，通过

拆旧建新、一户多宅腾退、集中建设的方式，满足村民住宅

用地需求。严格落实“一户一宅”，遏制村庄建设用地无序

扩张。

宅基地面积：按照《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宅基

地涉及占用耕地的，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宅

基地不涉及占用耕地的，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200平方米。

建筑面积：每户建筑面积应控制在 320 平方米以内。

建筑层高：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层高

原则不超过 3.3 米。

建筑层数：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 层。

建筑风貌：新建农房应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体现小

青瓦、坡屋面、雕花窗、浅色墙等主要元素；平面形态可为

三合院、一字院或四合院等；建筑色彩可为白色、淡黄、木

色等为主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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